
疫情面前， 为不

给国家乱、 原告主动

撤诉蹲家防疫， 被网

友称赞为 “中国好原

告”。

2020 年 1 月 31

日， 河南省虞城县人

民法院站集法庭庭长

张晓红与原告祝某某

的手机短信记录， 迅

速在朋友圈刷屏， 一

时间祝某某面对疫情

主动撤诉的胸怀， 感

动了这座豫东小城。

资料图片

疫情下的诉讼期间
当前我国发生的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

对社会经济产生了较大

的影响。 举国上下正齐

心协力、 众志成城地为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而行动着。

突如其来的疫情， 不仅对人民群众的

生命健康造成了直接危害， 而且对社会管

理带来极大挑战， 自然也影响到社会纠纷

与矛盾的及时化解。

面对这次疫情， 最高人民法院为了最

大限度减少人员出行和聚集， 切实维护诉

讼参与人、 来访群众、 法院干警安全和健

康， 现在明确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开

庭等活动原则上推迟， 该延期审理的案件

依法延期审理。

根据相关要求， 结合工作实际， 2 月 8

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台 《关于充分

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依法防控疫情提供司

法保障的指导意见》， 提出十条意见 26 项

具体举措。

但值得注意的是， 民事诉讼、 行政诉

讼案件从立案、 调解、 开庭审理、 宣判、

执行等各个诉讼环节， 免不了因此而被耽

误。 当事人由于疫情而被耽误的诉讼， 相

应的诉讼期间该如何应对？ 他们的合法权

益是否会受到影响？

针对上述问题， 本期 “前沿观察” 特

别刊登 “关于因防控疫情致诉讼期间耽误

的程序法应对思考” 一文， 提出了不同情

形下的应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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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当前离婚暂缓
短信撤诉网友点赞

“虞城县人民法院法官： 我叫祝某某，

在贵院起诉与王某某离婚一案。 因武汉新型

肺炎太严重， 为了避免交叉感染， 在关键时

刻不给国家添麻烦， 我申请撤回对王某某的

离婚起诉。 并尽量搞好夫妻关系， 与全国人

民一起共同度过难关。 灾难过去之后如果实

在无法重新建立良好的夫妻感情， 再考虑起

诉离婚的事宜。 敬请批准！ 2020 年 1 月 30

日 （31 日）”。

1 月 31 日下午， 当张晓红看到祝某某

发来的手机短信时， 认为当前在疫情防控时

期， 祝某某为了避免疫情传染的风险， 主动

提出撤诉申请， 理由正当， 此举感人， 应予

准许。 4 分钟后， 张晓红通过手机短信进行

了回复： “好的。 鉴于目前情况和该案案

情， 口头裁定准予原告祝某某撤诉， 民事裁

定书将按照原告祝某某提供的地址和收件人

于近日邮寄送达， 请查收。 2020 年 1 月 31

日。”

祝某某是离婚案件的原告， 2019 年 4

月曾因家庭矛盾第一次起诉， 要求与丈夫王

某某离婚， 作为案件承办人的张晓红为了挽

救祝某某的家庭， 判决不准予离婚。 2020

年 1月， 祝某某又以感情不和为由再次提起

离婚诉讼。 案件受理后， 张晓红将开庭时间

定在了 2月 10日上午。

随着新型肺炎疫情的爆发， 为避免引发

疫情传染风险， 保证诉讼当事人的身体健康

及生命安全， 虞城县法院专门发布了关于在

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服务的公告， 建议当事人

就相关案件在疫情防控期间申请延期开庭或

通过网络进行诉讼。

1 月 31 日， 祝某某打电话向张晓红询

问自己的案件是否能够按时开庭， 张晓红便

借机在电话里做祝某某的思想工作， 告诉祝

某某现在正是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 为了家

庭和两个孩子， 能否重新考虑与王某某的感

情问题， 并将人民法院目前的诉讼精神向祝

某某进行了宣传。

面对形势严峻的疫情防控和张晓红的思

想工作， 祝某某的内心世界发生了变化， 表

示可以考虑一下。 经过思想斗争， 祝某某在

疫情、 亲情、 夫妻情面前， 作出了主动撤诉

的申请。

有感于祝某某在疫情防控面前顾全大局

的道德风尚， 张晓红将与祝某某手机短信记

录截图后， 发到了微信朋友圈， 赢得无数网

友点赞。

2 月 1 日上午， 张晓红将制作好的民事

裁定书邮寄给了双方当事人。

“撤诉小姐姐” 祝某某的举动， 通过张

晓红的微信朋友圈迅速在虞城传为佳话。 虞

城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王支援感慨道： “在疫

情和生命面前， 人的思维会发生重大变化，

祝某某作为一名案件当事人， 为了不给国家

添麻烦， 避免疫情传染， 重新定位夫妻关

系， 主动撤诉， 展现出中华民族心地善良、

胸怀宽广的传统美德。”

对此， 公众号“法眼观察” 评论说： 作

为当事人， 在关键时刻需要从大局出发， 如

果纠纷不大， 能协商就协商吧， 在生死面前

其他都是小事。 如果只是因为赌气而诉讼

的， 趁着在家的时间消消气， 能不诉讼就不

诉讼了吧。 祝某某为大家作出了表率， 主动

撤回离婚起诉， 并表示回家搞好夫妻关系！

连生死都能一起面对， 还有什么不能一起面

对？！ 生活不会一帆风顺， 夫妻之间， 家庭

之间， 社会群体之间， 都需要多一分体谅，

共克时艰！ （来源： 豫法阳光微信公众号）

疫情当前

线上调解化纠纷

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期， 为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出

行和聚集， 充分满足当事人诉讼需求， 重庆市铜梁法院积极

探索线上调解、 线上开庭等方式及时、 有效地化解矛盾纠

纷。

2020 年 2 月 7 日，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

灵活运用微信群聊功能， 通过三方联线成功调解了一起劳动

争议纠纷案。

原告汪某是重庆某健身公司的员工， 因该健身公司未依

法与汪某签订劳动合同， 且未按时足额支付汪某的劳动报

酬， 汪某将该健身公司诉至铜梁法院。 为积极开展疫情防控

工作， 铜梁法院对这起原定近期开庭的案件进行了延期。 但

考虑到汪某亟需这笔费用， 希望通过调解尽快解决纠纷， 在

征求双方当事人同意后， 该案承办法官决定利用微信群聊，

远程调解此次纠纷。

在该案承办法官的主持下， 双方当事人充分发表意见，

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被告重庆某健身公司支付原告汪某工

资、 未签劳动合同工资差额、 经济补偿金合计 30000 元， 并

明确了支付时间， 双方当事人在线确认了调解笔录并明确了

调解书的送达地址。

微信视频通话

调解买卖合同纠纷

近日， 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运用微信多人视频通

话， 成功调解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以创新举措、 主动作

为在抗击疫情的同时， 践行了司法为民的初心和使命。

买方与卖方订立买卖合同， 采购交通设施产品， 用于公

路施工。 因卖方后续发货问题， 双方产生争议， 买方诉至法

院。 该院承办法官在了解案件事实后， 发现原告对后期断货

行为颇为气愤， 但对前期合作并无异议， 并且原告采取措施

及时止损、 工程业已完工。 为妥善化解双方纠纷， 承办法官

厘清本案法律关系后， 多次与双方当事人沟通， 释明法律规

定， 力促和谐结案。

当时正值腊月二十八， 春运期间一票难求， 买方公司远

在甘肃， 卖方公司法定代表人则在北京， 交通不便， 加上疫

情已开始蔓延扩散。 为避免当事人来回奔波， 降低疫情传播

风险， 承办法官主动与当事人沟通， 在征得双方同意后， 共

同建立了微信群。 为确保调解真实自愿， 承办法官还启用微

信多人视频通话， 使三方同步呈现在手机屏幕上， “面对

面” 沟通了具体情节。

在该院承办法官的不懈努力和耐心调解下， 双方当事人

最终握手言和， 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法院“隔空”开庭

庭审井然有序

2 月 6 日， ?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多场

“特殊” 庭审。 法庭内， 法官、 人民陪审员、 书记员均佩

戴口罩， 原、 被告席上空无一人， 远程互联网开庭系统运

行顺畅， 视频画面清楚， 声音传输清晰， 庭审笔录和音视

频同步留存。

当天， 在成都兴隆湖畔的成都知识产权审判庭， 法官

也“隔空” 审理了两起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件。 双方当事人

在法庭的在线主持下， 完成了法庭调查、 法庭辩论、 最后

陈述等法定程序， 视频连线效果清晰， 庭审井然有序。

据悉， 为了确保在疫情防控期间， 同步做好审判工

作， 成都中院及时改造完成了 6个科技法庭用于远程互联

网网上开庭。 目前， 网上开庭系统支持电脑网页和手机

APP 两种登录方式， 实现了当事人足不出户参与开庭审

理工作。

自 2月 3日以来， 成都法院已通过远程互联网开庭系

统审理案件 11 起； 通过和合智解 e 调解平台调解案件

228 件， 通过 12368 诉讼服务热线、 网上诉讼服务中心、

阳光司法 APP、 ?川微法院等在线信息化平台处理网上

事务 4460件。 王睿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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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笔 话闲

（续转A2-B2中缝）

从2019年10月1日至31

日，我支队民警依法扣留的
车辆中，由于车主和驾驶人
逾期未来接受处理而滞留
的涉案车辆共计561辆 ，其
中普通二轮14辆、轻便摩托
车16辆、电动车413辆、小型
汽车5辆、人力三轮73辆、正
三轮1辆、自行车35辆、残疾
车4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112

条之规定，现将下列车辆公
告（公告中无车牌号按照扣
留车辆日期进行编号/月/

日/序号）。公告三个月期间，

车主及驾驶人逾期仍不来
接受处理的，对扣留的车辆
依法处理。

上海市公安局
长宁分局交警支队

2020年2月11日

公 告

戴小荣
高建强
王礼明
韩国军
郭玲

朴爱珍
崔铁党
李学华
杜连喜
余友记
岑伟坚
刘晓莉
宜雪涛
杨少康
王细五
刘和平
施荣毅
陈国明
刘宗成
刘友科
杨正燕
高晓红
张新恒
罗俊

王?民
杜彪

曹文点
朱金祥
曹敏

刘玉象
马义敢
宗佳超
无名

苏文康
艾云战
王伦佳
鞠淑敏
熊安明
黄霞
柳培

张海兰
宋璇
黄炜

王保建
贾贵锋
侯梦颖
唐俊明
无名

詹母斯
王林

马利国
邝湘明
徐云虎
陈秀纹
邵礼江

付强
李劝好
王苏贞
周国云
余安全
张德金
柴荣全
杨建

廖会兰
杨大明
鲁秋风
陈紫阳
邝溢彬
红初妹
顾建敏
罗成贵
张伟

王莲子
王家祺
张永

邢润霞
张苏

陈勤殷
连芳

卢小玲
钱国平
戴丽平
马从曙
吴朋聪
田胜

奚新东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普通二轮摩托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三轮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普通二轮摩托
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普通二轮摩托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人力三轮车
便二轮摩托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自行车
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轻便二轮摩托
电动自行车
人力三轮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当事人/

车牌
车型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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